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我的第二故鄉─2010 金僑獎短片徵選活動」 

「參賽者基本資料表、活動規則暨著作權約定書」 

參加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我的第二故鄉─2010金僑獎短片徵選活動」參賽者，須於網站上下載填寫「參

賽者基本資料表（含證件影本黏貼）、活動規則暨著作權約定書（最後一頁須親筆簽名）」，紙本於上

傳影片後一個月內寄（送）達僑務委員會或所屬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始完成本活動報名，逾期

將視同放棄參賽資格。（若為團體參賽，由隊員其中一人加入會員上傳影片即可，但每位隊員均須填寫

並統一寄送「參賽者基本資料表（含證件影本黏貼）、活動規則暨著作權約定書（最後一頁須親筆簽名）」，

否則視為未完成報名程序） 

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華僑通訊社 
10055 台北市徐州路五號十七樓 
TEL：886-2-2327-2600    FAX：886-2-2356-6367 
 華府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901 WIND RIVER LANE, GAITHERSBURG, MD 20878, U.S.A. 
TEL：(1-301)869-8585    FAX：(1-301)869-8883 
 亞特蘭大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5377 NEW PEACHTREE RD. CHAMBLEE ,GA 30341, U.S.A. 
TEL：(1-770)451-4456    FAX：(1-770)451-8119 
 波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90 Lincoln Street, Newton Highlands, MA 02461, U.S.A.  
TEL：(1-617)965-8801    FAX：(1-617)965-8815 
 芝加哥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750 PASQUINELLI DRIVE, SUITE 212 WESTMONT, IL 60559 U.S.A. 
TEL：(1-630)323-2440    FAX：(1-630)323-8147 
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 U.S.A. 
TEL：(1-713)789-4995    FAX：(1-713)789-4755 
 橙縣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2901 WEST MACARTHUR BLVD., SUITE 115., SANTA ANA, CA 92704 U.S.A. 
TEL：(1-714)754-9999    FAX：(1-714)754-6666 
 洛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9443 TELSTAR AVE.EL MONTE, CA 91731, U.S.A.  
TEL：(1-626)443-9999    FAX：(1-626)443-7777 

 紐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33-32 41st Road, FLUSHING, NY 11355, U.S.A.  
TEL：(1-718)886-7770~2    FAX：(1-718)961-3303 
 金山灣區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269 FORGEWOOD AVE. SUNNYVALE, CA 94089, U.S.A. 
TEL：(1-408)747-0394    FAX：(1-408)747-0415 
 西雅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08 140th Ave. NE Suite 108, Bellevue ,WA 98005, U.S.A. 
TEL：(1-425)746-3602    FAX：(1-425)746-3604 
 多倫多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888 PROGRESS AVE., SCARBOROUGH, ONT. ,M1H 2X7, CANADA 
TEL：(1-416)439-8889    FAX：(1-416)439-4929 
 聖保羅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RUA SAO JOAQUIM 460, 3º ANDAR, CEP 01580-000, LIBERDADE, SAO PAULO, BRAZIL 
TEL：(55-11)32031333    FAX：(55-11)32031777 
 菲華文教服務中心 
1004, 10TH FL., FEDERAL TOWER, DASMARINAS ST. COR. MUELLE DE BINONDO MANILA, PHILIPPINES 
TEL：(63-2)243-0059    FAX：(63-2)242-2266 
 泰華文教服務中心 
20th FLOOR,EMPIRE TOWER,195 SOUTH SATHORN ROAD,YANNAWA,SATHORN,BKK, 10120 THAILAND 
TEL：(66-2)670-1789    FAX：(66-2)670-1790 
 雪梨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Level 6, 8 Thomas St. CHATSWOOD NSW 2067 AUSTRALIA 
TEL：(61-2)9410-0088    FAX：(61-2)9410-1177 
 布里斯本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Shop 36B, Sunnypark Shopping Centre,342 McCullough Street, Sunnybank Qld 4109, Australia 
TEL：(61-7)3345-7066    FAX：(61-7)3345-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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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我的第二故鄉─2010 金僑獎短片徵選活動」 

「參賽者基本資料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同護照）  

西元出生年月日  註冊帳號（即e-mail）  

護照號碼(或ID號碼)  註冊暱稱  

聯絡電話 白天：                         夜晚： 
手機： 

通訊地址  

Email信箱  

作品名稱  

故事發生地  

作品長度 共       分       秒 

作品簡述(150 字內)  

 

 

 

※若您未滿二十歲，請您的家長（或監護人）先閱讀、瞭解並同意本約定書之所有內容後，

於下方簽名欄中簽名，方得繼續進行本活動。（已滿二十歲者此欄無須填寫）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證件黏貼處：有效護照或ID影本(國內網友檢附身分證影本) 

 

 

      

 

         

有效護照影本(或ID影本) 

黏貼處 

 

 

 

 

身分證正面影本 

黏貼處 

 

 

 

 

身分證反面影本 

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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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我的第二故鄉─2010 金僑獎短片徵選活動」 

「活動規則暨著作權約定書」 

1. 認知與接受條款 

主辦單位中國民國僑務委員會係依據本活動條款提供「2010 金僑獎」活動之相關服務 (以下簡稱「本

服務」)。當您參加「2010 金僑獎」活動時，即表示您已閱讀、瞭解並同意接受本約定書之所有內

容。 

 

若您為未滿二十歲，除應符合上述規定外，並應於您的家長（或監護人）閱讀、瞭解並同意本約定

書之所有內容後於參賽者基本資料表下方欄位中簽名，方得繼續進行本活動。 

 

2. 您的註冊義務 

為了能使用本服務，您同意以下事項： 

一、 依本服務註冊表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資料。 

二、 維持並更新您個人資料，確保其為正確、最新及完整。若您提供任何錯誤或不實的資料，主辦

單位有權暫停或終止您的帳號，並視同放棄參加活動與得獎資格。 

 

3. 台灣宏觀網路電視隱私權政策 

關於您的會員註冊資料將受到主辦單位保護，未經會員同意不得對外公布會員之個人資料。 

 

4. 會員帳號、密碼及安全 

完成本服務的註冊程序之後，您將擁有一個密碼及帳號。維持密碼及帳號的機密安全，是您的責任。

利用該密碼及帳號所進行的一切行動，您將負完全的責任。您並同意以下事項：(a)您的密碼或帳號

遭到盜用或有其他任何安全問題發生時，您將立即通知台灣宏觀網路電視，且(b)每次連線完畢，均

結束您的帳號使用，以保護帳號之安全性，(c)若於活動結束未進行帳號登出，系統將自動記憶帳號，

於下次開啟活動網頁時以該帳號密碼自動啟動，並紀錄活動過程，若因此帳號遭他人使用，您將需

要為此負責。 

 

5. 使用者的守法義務及承諾 

您承諾絕不為任何非法目的或以任何非法方式進行本活動，並承諾遵守中華民國相關法規及一切使

用網際網路之國際慣例。您若係於中華民國以外之使用者，並同意遵守所屬國家或地域之法令。您

同意並保證不得利用本活動從事侵害他人權益或違法之行為，包括但不限於： 

一、 公布或傳送任何誹謗、侮辱、具威脅性、攻擊性、不雅、猥褻、不實、違反公共秩序或善良風

俗或其他不法之文字、圖片或任何形式的檔案於本服務上； 

二、 侵害他人名譽、隱私權、營業秘密、商標權、著作權、專利權、其他智慧財產權及其他權利； 

三、 違反依法律或契約所應負之保密義務； 

四、 冒用他人名義使用本服務； 

五、 傳輸或散布電腦病毒； 

六、 從事不法交易行為或張貼虛假不實、引人犯罪之訊息; 

七、 其他主辦單位有正當理由認為不適當之行為。 

 

6. 活動辦法 

一、參賽資格 

（一）海內外認同中華民國、熱愛台灣自由民主之華人，不限個人、團隊（如為團隊，應載明隊員

姓名，隊員不得再以個人名義單獨參賽或擔任其他參賽團隊）皆可參加，每人（隊）參加徵

選作品數量以一件為限，如違反規定，將取消參賽資格。  

（二）主辦單位及相關協辦業務合作單位之員工家屬不可參加比賽，凡經查獲，將取消參賽資格。 

二、參賽規定 

（一）作品規格 

1. 短片長度：須為90秒至120秒之間，超過120秒或不足90秒，影片將無法上傳。（系統

設定秒數有誤差值，凡完成上傳步驟之影片，其長度即符合作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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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拍攝手法：拍攝方式（影片、動畫等均可）及器材不拘（惟以HD、Digital Betacam、

Betacam等為佳）。 

3. 上傳格式：檔案格式以avi、wmv、mpg、asf為限，上傳檔案大小為1GB以內。上傳後系

統將自動轉檔為flv格式，並壓縮檔案為400K及4:3 (480x360)尺寸。 

4. 作品著作權： 

（1）音樂：自行創作或合法取得授權之音樂。 

（2）肖像：影片內之人物，應獲當事人拍攝同意，以免侵害其肖像權。 

（3）著作權約定： 

I. 參賽者同意作品於活動評選期間能無限次播放及使用於活動網頁上。 

II. 得獎者同意將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無條件讓與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得利用

其得獎作品於國內外重製、散布、改作、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及公開上映。 

III. 參賽者投稿以原創之著作為限，作品經查屬抄襲或侵權者，取消其資格，得

獎者並予追回獎金，得獎者不得異議，獎項不予遞補，如涉司法爭訟，得獎

人應自行負責，如致主辦單位涉訟，應配合為訴訟參加或提供一切必要協助，

主辦單位並對因此所受損害保有求償之權利。 

IV. 參賽作品若有牴觸任何有關著作權之法令，一切法律責任由參賽者承擔，主

辦單位概不負責。 

5. 參賽作品須由參賽者自行拍攝且未公開發表，如曾經被公開放映、展出或於其他比賽

獲獎，經查證屬實將取消參賽資格。 

6. 參賽作品需為2010年2月1日以後（含）完成之製作。 

7. 參賽作品應避免畫質不清、內容離題、違反善良風俗及侵害他人著作權等相關情事。 

8. 主辦單位不負責保存參加者上傳之參賽作品，請參賽者預先留存備份。參與短片徵選

者須保留原始檔（avi、HD、Digital Betacam、Betacam…），以利作品入圍後，可另

提供原始檔於「台灣宏觀電視」及其他電視媒體播放。 

（二）報名方式 

1. 至活動網頁加入會員並完成參賽影片上傳後，下載填寫「參賽者基本資料表（含證件

影本黏貼）、活動規則暨著作權約定書（最後一頁須親筆簽名）」。 

2. 填寫完成後將紙本寄送至僑務委員會或所屬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始完成本活

動報名。 

（1）該紙本須於上傳後一個月內寄（送）達僑務委員會或所屬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逾期將視同放棄參賽資格。 

（2）若為團體參賽，由隊員其中一人加入會員上傳影片即可，但每位隊員均須填寫並統一

寄送「參賽者基本資料表（含證件影本黏貼）、活動規則暨著作權約定書（最後一頁

須親筆簽名）」，否則視為未完成報名程序。 

三、網路投票 

（一）在投票期間，網友於加入會員後，至活動網頁中點選「我要投票」，即可為該影片增加人氣

票數，每一帳號每日限投每支影片1票（即每天可投給多支影片，但同一影片至多一票）。 

（二）如網路票選有下列情形之一時，主辦單位得取消其點擊人次，並有權將相關點擊人次歸零計

算，或啟動重新計點擊人次之機制。 

1、利用電腦、網路之漏洞（如：攻擊點擊人氣程式、登入認證、及其它可認定相似之攔截

行為等）進行人氣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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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利用不正當之行為（如：侵入資料庫、改封包，及其它可認定相似之駭客行為等），竄

改點擊人氣或給予點擊人氣等。 

 

7. 得獎結果及領獎注意事項 

一、 冠、亞、季軍及單項獎之得獎獎金以領取最高獎項獎金為限，如得獎者同時獲得「金僑獎冠軍」

及「金僑獎單項獎」中之最佳創意獎，領取獎金則以冠軍美金 1萬元為限，不再另行頒與美金

1,500 元，但仍將頒與冠軍及最佳創意獎兩座獎座。 

二、 獲得「EARLY BIRD 獎」，領取美金 100 元，仍可獲得入圍作品之獎金。 

三、 佳作得獎者，可同時獲得「網路票選人氣獎」，獎金共計美金 1,000 元，頒發「金僑獎佳作」獎

座。 

四、 得獎結果將於 10 月 5 日公布於活動網站（「EARLY BIRD 獎」及「週週送參加獎」將於活動進行

中陸續公布），得獎獎金須於得獎人完成領獎程序後頒發。 

五、 領獎程序：主辦單位將於統一於 10 月初以電子郵件通知所有得獎人，經確認身分後，請得獎人

於 2010 年 10 月 31 日前將「獎金領據」及得獎作品之原始影片檔光碟（除「EARLY BIRD 獎」及

「週週送參加獎」之得獎人）寄（送）達僑務委員會（台北市中正區徐州路 5號 17 樓）或所屬

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逾期視同放棄得獎權利。 

六、 本活動以美金為主要獎金幣別，若您提供之帳戶為國內台幣存款帳戶，將依當天匯率匯入等值台

幣；如您提供之帳戶為國內美金存款帳戶，本會將直接依所提供之帳戶匯款，以上手續費皆由

本會吸收。如您為國外參賽者且未提供前述帳戶，本會將先轉至當地最近之中華民國駐外館處

或本會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請其代為交付，其國內手續費由本會吸收，惟國外銀行手續費則依

各銀行收取標準，從獎金中扣除。 

七、 另「週週送參加獎」獎金之撥付，不論國內、外得獎人，皆直接匯入該得獎者帳戶，其國內手續

費由本會吸收，惟國外銀行手續費則依各銀行收取標準，從獎金中扣除。 

八、 「得獎影片」獎金領據上簽收之姓名須與報名時繳交之基本資料表上參賽者相同，不得中途更

換。如為一人領多項獎金，僅須填寫一張獎金領據（獎金合併），另如為多人共組一隊報名，須

於同一領據上依序分別填寫各人資料。 

九、 依據中華民國所得稅法第 7條、第 8條及各類所得扣繳率標準第 2 條、第 3 條之「競技、競賽、

機會中獎之獎金或給與」相關規定，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並經

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者；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於一課稅年度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留合計

滿 183 天者），依法課徵所得稅按給付全額扣取百分之十，非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前項

規定以外之個人），依法課徵所得稅按給付全額扣取百分之二十，並簽具領據一份，稅額將直接

從獎金中扣繳。 

8. 活動注意事項 

一、 參賽者於參加本活動之同時，即同意接受本活動辦法與注意事項之規範，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得

取消其參加或得獎資格，並就因此產生之損害，得向參加者請求賠償。 

二、 參賽者必須遵守主辦單位活動辦法內等規定，如有違反，即自動喪失參加資格，如為得獎者，則

取消得獎資格。 

三、 參賽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料均為真實、正確，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料，如有不

實或不正確之情事，將被取消參加或得獎資格。如因此致主辦單位無法通知其得獎訊息時，主

辦單位不負任何責任，且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它任何第三人，參加者須負一切相關責任。 

四、 得獎者應於主辦單位通知之期限內回覆確認同意領取獎金，並提供主辦單位所要求之完整領獎文

件，逾期視為棄權。得獎者所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如與會員登錄資料不符，主辦單位得要求得

獎者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否則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 

五、 如有任何因電腦、網路、電話、技術或不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參賽者所寄出或登錄之

資料有延遲、遺失、錯誤、無法辨識或毀損之情況，主辦單位不負任何法律責任，參加者亦不

得因此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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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參賽者或得獎者若有作品不實、違反著作權法、本活動辦法或其他法令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參

賽或得獎資格，並追回其已領取之獎座及獎金；參賽者或得獎者均不得有異議。 

七、 為確保得獎作品之水準，參賽作品未達評審標準者，獎項將從缺。 

八、 如本活動因不可抗力之特殊原因無法執行時，主辦單位保有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之權

利。 

九、 主辦單位保留修改本活動辦法之權利。  

 

9. 系統中斷或故障 

本服務有時可能會出現中斷或故障等現象，或許將造成您使用上的不便、資料喪失、錯誤、遭人篡

改或其他經濟上損失等情形。您於使用本服務時宜自行採取防護措施。主辦單位對於您因使用（或

無法使用）本服務而造成的損害，不負任何賠償責任。 

 

10.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本網站所使用之軟體或程式、網站上所有內容，包括但不限於著作、圖片、檔案、資訊、資料、網

站架構、網站畫面的安排、網頁設計，均由主辦單位或其他權利人依法擁有其智慧財產權，包括但

不限於商標權、專利權、著作權、營業秘密與專有技術等。任何人不得逕自使用、修改、重製、公

開播送、改作、散佈、發行、公開發表、進行還原工程、解編或反向組譯。若您欲引用或轉載前述

軟體、程式或網站內容，必須依法取得主辦單位或其他權利人的事前書面同意。尊重智慧財產權是

您應盡的義務，如有違反，您應對主辦單位負損害賠償責任（包括但不限於訴訟費用及律師費用等）。 

 

11. 拒絕或終止您的使用 

您同意主辦單位或本網站得基於其自行之考量，因任何理由，包含但不限於缺乏使用，或主辦單位

或本網站認為您已經違反本服務條款的明文規定及精神，終止您的密碼、帳號（或其任何部分）或

本服務之使用，並將本服務內任何「會員內容」加以移除並刪除。主辦單位或本網站亦得依其自行

之考量，於通知或未通知之情形下，隨時終止本服務或其任何部分。您同意依本服務條款任何規定

提供之本服務，無需進行事先通知即得終止，您承認並同意，主辦單位或本網站得立即關閉或刪除

您的帳號及您帳號中所有相關資料及檔案，及停止本服務之使用。此外，您同意若本服務之使用被

終止，主辦單位或本網站對您或任何第三人均不承擔責任。 

 

12. 資訊或建議 

主辦單位對於您使用本服務連結至其他網站而取得之資訊或建議，不擔保其為完全正確無誤。主

辦單位對於本服務所提供之資訊或內容有權隨時修改或刪除。 

 

13. 免責聲明 

您明確了解並同意： 

主辦單位對本服務不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擔保。主辦單位不保證以下事項：(i)本服務不受干擾、

及時提供、安全可靠或免於出錯，(ii)由本服務之使用之結果為正確或可靠。 

是否經由本服務之使用下載或取得任何資料應由您自行考量且自負風險，因前開任何資料之下載而

導致您電腦系統之任何損壞或資料流失，您應負完全責任。 

 

14.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約定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與本約定書有關的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律予以處理，並以台灣

台北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親筆簽名：  

日期：     年     月    日 


